
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   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运用暂时闲

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补选叶少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

事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河南农化 67%股权的议案》，作为公

司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

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1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，

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，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，符合相关规定以及公司、股东的利益；公司董事会

审计委员会已对本次聘请审计机构的事项进行了审议，同意董事会《关于聘任信

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并将

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2、为实现公司暂时闲置资金收益最佳，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，公司 2018

年度预计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不超过 7 亿元开展银行保本类理财业务，符合

公司的财务状况，不会造成公司资金压力，也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

并能够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收益，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，符合公司

及全体股东利益。为控制风险，董事会明确了从事理财业务的原则：一是理财资

金来源为公司及子公司暂时闲置资金，要把握好时间顺序，其使用不得影响正常

生产经营活动与战略实施的需求；二是理财标的为银行保本类理财产品；三是仅

限于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。公司相关内控制度健全，能有效

防范风险。 

 

3、鉴于陈剑华董事已提出辞职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

公司股东提名叶少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

员会审核，被提名的候选人具备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

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关于任职资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，推选的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叶少华先生具有履行董事职责所应

具备的能力，同意将叶少华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4、公司转让河南农化 67%股权，有助于公司防范化解风险，优化公司产业

结构，调整生产经营布局，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

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；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审计、评估，并以评估值为依据在

产权交易所履行公开挂牌程序，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；本次股权转让的审议、

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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